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0學年度碩士在職班招生考試試題 

 

系所別:音樂學系                 科目:作曲筆試(風格創作測驗) 

 
說明: 

一、本試題紙上請勿作答。 

二、答案請依序寫在試卷上並標明題號。 

三、本試題紙應與試卷一併繳回。 

 

 

一、 請創作一首長度至少 20小節，編制為二重奏（需含鋼琴）的作品，

並以簡短文字說明創作想法與理念。（附空白五線譜） 

 


